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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渔业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提升,全球性与区域

性渔业组织纷纷建立,相关公约、协定得以制定与签署,海洋捕捞作业管理得到加强。我国在海洋

渔业领域经历快速发展。文章创新性地利用 OECD相关数据,对国际海洋渔业治理能力进行比

较。借助聚类分析方法,对各国的海洋渔业治理能力进行分类,发现中国与巴西、印度、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情况比较接近,而和美国、韩国等国的情况差别较大。借助因子分析法,对各国

海洋渔业治理能力进行排名,得出中国在这49个国家中排名第32位,处于中偏后。最后,基于国

际比较的研究结果,提出应对策略,希望对于提升我国海洋渔业监管能力有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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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incethe1980s,theinternationalcommunityhaspaidmoreattentiontosustainable
fisheriesandthemarineecologicalenvironment.Manyglobalandregionalfisheryorganizations

havebeenestablished,relevantconventionsandagreementshavebeenformulatedandsigned,

andthemanagementofmarinefishingoperationshasbeenstrengthened.Chinahasmadegreat

progressinthefieldofmarinefishery.ThepaperinnovativelyusedOECDdatatocomparethe
internationalmarinefisherygovernancecapabilities.Withthehelpofclusteranalysismethod,

themarinefisherygovernancecapacityofeachcountrywasclassified,anditwasfoundthatthe
situationofChinawasrelativelyclosetothatofBrazil,India,Malaysia,Indonesiaandother
countries,butitwasquitedifferentfromthatoftheUnitedStates,SouthKoreaandother
countries.Withthehelpoffactoranalysis,themarinefisherygovernancecapabilitiesofcoun-
trieswereranked,anditwasconcludedthatChinaranked32rdamongthese49countries,

whichwasinthemiddleofthemiddle.Finally,basedontheresearchresultsof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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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thecountermeasureswereproposed,hopingtoimproveChina'smarinefisherysu-

pervisionability.

Keywords:Internationalcomparison,Marinefisherygovernance,IUUfishing,Clusteranalysis,

Factoranalysis

0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对于可持续渔

业和海洋生态环境的关注度提升。为了海洋渔业

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参与到相

关公约、协定的讨论、协商和制定的工作中,建立相

应国际渔业组织,加强公海捕捞作业管理,明确船

旗国责任,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

目前,打击非法、不报告和不受管制的捕捞活

动(简称“IUU捕捞活动”)已成为国际渔业治理与

监管领域最重要议题之一。世界各渔业组织已逐

渐达成共识,将港口措施作为打击IUU 渔船和

IUU捕捞活动重要环节,同时,要求成员方采取相

应举措履行国际义务。

中国始终积极参与相关公约、协定的谈判工

作,已加入多个区域渔业公约或渔业组织。作为一

个负责任的国家,中国非常认真地履行相关国际义

务,维护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利益,自觉尊

守协定中的相关规定,在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等方

面取得显著成绩。

各国(或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历史情况不同,统
计口径存在差异,因此有关海洋渔业治理能力的国

际比较较少。本研究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统计数据库中有关渔业数据,借助聚类分

析法和因子分析法,进行国际比较,具有一定创新

性,希望本研究对于提升我国海洋渔业监管能力有

所裨益。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海洋治理问题进行研究,内
容主要涉及海洋渔业政策法规、打击IUU捕捞活动

以及海洋环境保护。

1.1 海洋渔业政策法规

在海洋渔业政策法规方面,主要是国别或地区

研究:刘佳英等[1]的研究指出,欧盟渔业管理和产业

政策的核心为于1983年正式形成的共同渔业政策

(CommonFisheryPolicy,CFP),并从入渔规则、渔

业配额管理制度、渔业资源保护措施和欧盟统一的

渔业执照制度等角度对欧盟的渔业政策进行分析

研究;Makino等[2]的研究指出,在日本渔业管理中,

渔业协会和渔业管理委员会为主要的决策者,他们

按照本地情况和科学数据,制定当年的渔船捕捞规

则,政府则为渔民提供行政建议与技术服务;袁华

等[3]的研究指出,澳大利亚管理渔业的经费由政府

和捕鱼权持有人共同分担,通过渔船许可、监测控

制与监督制度、渔获物接收者许可、渔获物上岸与

转载规则等手段进行管理;冷传慧等[4]从渔船管理

组织体系、法规建设以及现状与应对措施等角度,

考察日本渔船管理体系,分析日本《渔船法》的要

点,为我国渔船管理提供参考;张建华等[5]的研究指

出,挪威的渔船管理主体为挪威渔业及海岸事务部

和挪威渔民协会,前者的主要职能是负责挪威全国

海洋捕捞、水产养殖、渔业资源保护、海岸安全、海

洋科研、鱼品质量、出口贸易、渔业立法以及渔业资

金的具体管理,后者则代表渔民利益,主张相关权

利;Chomariyah[6]对原本应用于澳大利亚的预防性

渔业政策在印度尼西亚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发现

印度尼西亚的海洋渔业管理体系尚不完善,提议尽

快建立相关制度;朱晖等[7]对美国、德国、日本、韩国

等国的港口建设与船舶管理制度进行分析,并为我

国“依港管船”制度的完善与实施提出建议。

1.2 打击IUU捕捞活动

打击IUU捕捞活动,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关注

的热点问题,相关研究甚多:王甜甜[8]从国际视角出

发,对打击IUU捕捞活动的协定等进行分析,认为

我国应该加强与周边国家(地区)的合作,共同打击

IUU捕捞活动;李雯婷[9]认为渔业补贴是导致IUU
捕捞及过度捕捞的重要原因,提议积极推进 WTO
的渔业补贴谈判,努力在 WTO框架之下解决IUU
捕捞活动问题;Petrossian[10]从犯罪学的角度,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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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23个国家的IUU捕捞活动进行研究,确定影响

IUU捕捞活动频发的因素;侯荣海[11]针对我国远洋

渔船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在监管中,应该组织

和利用好现有资源,及时进行总结与归纳,对未来

可能发生的IUU捕捞活动做好预案,并在实施过程

中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不断调整;Kadfak等[12]的研

究指出,欧盟分别与泰国和塞内加尔签署了打击

IUU捕捞活动的相关渔业协议,欧盟渔业管理措施

影响到泰国和塞内加尔的渔业活动,泰国和塞内加

尔的海洋生物资源保护状况得到提升,收到良好

效果。

1.3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环境保护是全球海洋渔业治理的核心所

在,相关研究甚多。丁琪[13]对世界沿海国家海洋渔

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进行评价,发现在全球三大

洋75个主要海洋捕捞国中,43个国家渔获物平均

营养级呈显著下降趋势,其中仅16个国家渔获物平

均营养级下降是由于高营养级种类衰退所致,而其

余27个国家则是由于“捕捞沿着海洋食物网”模式

导致;黄硕琳等[14]的研究指出聚焦海洋脆弱生态系

统,强化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海洋生物多样性保

护,加强对深海渔业的管理,将成为全球海洋渔业

治理的发展趋势;Alzahrani等[15]的研究指出,渔港

是能源消耗大户,应该通过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

低能耗,推广使用风能或太阳能,促进可持续发展;

Thorvaldsen等[16]的研究指出,捕捞限额措施应该

适可而止,不能过于严苛,因为过度严格的捕捞限

额,可能诱发渔船之间的恶性竞争,在争抢配额的

过程中,容易忽视安全隐患,导致安全事故。

2 国内外海洋管理的发展历程

许多国家(或地区)通过海洋立法,对重要或稀

缺渔业资源进行监管,建立起海洋渔业管理体系。

随着各国之间的交流不断深入,合作项目增多,国

际渔业组织逐渐形成,推动各国和地区之间的沟通

与合作。这些组织将各国立法系统中的各种机制

联系起来,组织各国协商制定相关公约与协定,优

化各级系统之间的关系,改善治理效果。近年来,

中国积极参与到各项公约、协定的协商过程中,并

认真履行相关义务。

2.1 国际渔业组织

国际渔业组织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

民间团体基于渔业发展与合作的目的,以一定协议

形式而建立的机构,按组成性质可以分为政府间与

非政府间组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渔业

组织的监督作用日益显现,其重要性不断提高。根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

zationoftheUnitedNations,FAO)1995年发布的

《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CodeofConductforRe-

sponsibleFisheries),国际渔业组织可以分为全球

性、区域性和分区域性3类,其中负责公海海洋渔业

管理的主要是全球性组织和区域性组织。

FAO及其渔业委员会是全球性国际渔业组织

的代表,主要负责全球公海渔业资源的数据统计,

同时还负责相关制度管理和各国(或地区)对海洋

渔业进行养护最低标准的制定;作为全球性的国际

渔业组织,FAO还经常负责协调各国(或地区)与区

域组织之间的管理工作,确保对各国(或地区)和各

地区之间的海洋渔业管理战略与目标保持一致性。

每年对全球渔业资源利用的现状进行发布,并在大

方向上给予各国(或地区)渔业资源发展提出建议,

并对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的实践进行指导[17]。通

常情况下,全球性国际渔业组织并不直接参与具体

的海洋渔业执法管理活动。

依照海洋地理区划以及海域主要海洋渔业资

源状况,20世纪以来,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egional

FisheriesManagementOrganization,RFMO)陆续

成立,已成为保障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扮

演着渔业管理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关键角色。

目前,全球共有50多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覆盖几

乎全部海洋主要渔区。区域渔业管理组织通过养

护与 管 理 措 施 (Conservationand Management

Measure,CMM)对区域渔业的参与国具有法律约

束力,可以直接决定所管理区域内捕鱼总量和各国

配额。与此同时,基于国家(或地区)同意原则,那

些不同意有关措施的国家(或地区)一般可以通过

提出异议(objection)的方式拒绝接受措施中的相关

安排[18]。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使得养护与管理措施

顺利通过、生效,从而维护区域公共利益,降低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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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益造成不合理损害的可能性,

从而保障每个国家(或地区)的利益[19]。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主要以委员会的形式建立,

如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orthPacificFisheries

Commission,NPFC)、地中海渔业总委员会(General

FisheriesCommissionfortheMediterranean,GF-

CM)等。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

展区域性海洋渔业的调查与研究,进而提出意见或

建议,对海洋渔业活动进行有效监管。区域渔业管

理组织还提倡各国(或地区)通过立法的形式保护

其自由安排和向国际渔业组织提交信息的权利,并

根据相关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结合自身特点,努

力推广对海洋生态环境威胁较小的捕鱼技术与

方法[20]。

随着国际社会对公海海洋生物资源价值认识

的不断深化,各国(或地区)和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频繁而紧密,制定更合理的公

海捕捞限制已经成为未来海洋资源长期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

2.2 法律法规及相关合约协定

1982年,经过漫长会议,各国代表达成共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LawoftheSeaConvention,

LOSC)应运而生,并于1994年11月16日生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一项全面的海洋管理制度,

从划界到环境控制、科学研究、渔业和其他经济和

商业活动、技术以及与海洋事务有关的争端的解

决,涵盖海洋空间的所有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和其他相关协定的出现,为世界各国(或地区)

建立更为充分的海洋渔业管理制度构建了基本框

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捕捞国(或地区)在

公海捕捞作业时的基本国际法律义务,以及保护海

洋环境的一般义务和合作义务[21]。《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在国际执法活动过程中,与国家(或地区)或

者其他国际机构,在活动协调问题上只做原则性规

定,即要求各沿海缔约国在制定其本国海洋渔业管

理和养护措施的同时,注意与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之

间的合作。

为加强公海的捕捞作业管理,明确船旗国责

任,FAO在1993年11月的第27届大会中审议通

过《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

定》(以下简称《挂旗协定》)。在此之前,根据《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规定,除船旗国外,其他任何

国家(或地区)、区域组织或国际组织均没有迫使捕

捞作业国(或地区)及其正在从事公海渔业的渔船,

立即履行其义务的合法权利,故该项协定增强了缔

约国对于从事公海捕捞作业渔船的监管责任。该

协定还要求缔约国建立统一的国家(或地区)级渔

船档案,并对其进行妥善管理,以此规范所有公海

渔船的活动。《挂旗协定》还为相关合作提供详细

而全面的框架,在协定实施过程中,还能增强各国

之间的信息交流与国际合作[22]。

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的要求和第47届

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具体规定,《执行1982年12月

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

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即《联

合国鱼类种群协定》(UnitedNationsFishStocks

Agreement,UNFSA),于2001年12月11日生效。

作为具有约束力和执行力的国际条约,《联合国鱼

类种群协定》在解决跨界鱼类种群问题上,发生根

本性转变,承认任何有效的国际制度下的养护义务

适用于公海上所有捕捞船只,不论船旗国是否已加

入这些国际条约、公约或地区协定。

虽然《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为国际间合作提

供详细而又全面的框架,但仍然对不同意受其约束

的国家(或地区)不具有约束力[23]。为补充当时的

法律框架,以及协助各国实施针对IUU捕捞活动的

有效解决方案,2001年3月2日,FAO通过自愿文

书《预防、制止及消除非法、未报告及未接受管制渔

捞的国际行动计划》(Internationalplanofactionto

prevent,deterandeliminateillegal,unreported

andunregulatedfishing,IPOA-IUU),简 称“IUU
捕捞国际行动计划”。该项行动计划要求所有国家

(或地区)制定并采取行动来预防、制止及消除IUU
捕捞活动。该项行动计划还要求各国(或地区)尽

最大程度的努力,对其管辖的船舶严加管控,对从

事IUU捕捞活动的渔民给予更严厉的制裁。各渔

业国(或地区)也应当在该项行动计划通过的两年

内,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并实施针对IUU捕捞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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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国家(或地区)行动计划”。为加强各国(或地

区)之间的合作与学习交流,每4年通过会议等形式

展开一次各国(或地区)“国家(或地区)行动计划”

的研讨。在2001年6月FAO的第129次理事会中

确定,IUU捕捞国际行动计划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或地区)和捕鱼实体,该项国际行动计划成为一项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渔业指导性文件。

为应对公海底层捕捞的损害,并帮助各船旗国

和各区域渔业组织有效开展公海海洋渔业,尤其是

公海深海渔业管理,2008年,FAO制定自愿性质的

渔业管理文件《公海深海渔业管理国际准则》(Inter-

nationalGuidelinesfortheManagementofDeep-sea

FisheriesintheHighSeas)。该准则主要以对公海

深海环境影响的评估机制为基础,要求各国(或地

区)及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及时收集深海生态系统

的相关环境数据,进而评估该区域的底层捕捞作业

是否会对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不利影响。若评估结

果显示确实存在造成损害的可能,各国(或地区)应

及时向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提交拟议的管制措施,通

过审议等机制,实现对渔业活动的有效监管[24]。该

准则虽然具有自愿性质,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和

IUU国际行动计划一样,为各国(或地区)履行现有

国际法下的公海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与管理义务

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作为一份指导性文

件,为各国(或地区)和各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制定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协定等措施奠定基础。

2.3 我国海洋渔业发展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近海渔业资源

较为丰富,20世纪70年代,我国海洋渔业在经历长

期的空白期后,进入积极筹备阶段[25]。1973年,我

国已恢复在FAO中的合法地位,我国海洋渔业蓬

勃发展。国营海洋捕捞行业快速发展壮大,截至

1975年,200马力以上渔船已经发展到1000余艘。

得益于渔船马力增大,渔船的拖力、拖速以及渔网

的扫海面积的提高,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显著上

升。与此同时,我国海洋渔业资源受到严重破坏,

为缓解我国当时沿海渔业资源衰减的压力,提出向

外海发展,到我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进行捕捞作

业,我国外海捕捞产量得到迅速增加[26]。

1979年,我国水产品生产与销售全面放开,全

国一度掀起渔船建造热潮,沿海的乡镇企业和个体

户趁着这股热潮,大量建造钢质渔船。全国钢质海

洋捕捞作业渔船规模快速增加,在短短10年间,达

到近10万艘,与此同时,海洋捕捞作业的总产量达

到1000万t。这些不可避免地带来非常严重的过

度捕捞问题,我国沿海及外海的海洋生态环境遭受

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日渐衰减。为此,1983年国务

院批转农牧渔业部的《关于发展海洋渔业若干问题

的报告》,决定开始着手发展远洋渔业,努力开辟外

海渔场。1985年3月,我国第一批赴非洲西部海域

作业的12艘拖网渔船由福建马尾港启航,我国远洋

渔业发展迈出第一步。在随后的5年间,我国海洋

渔业发展取得丰硕成果。1986年1月,《中华人民

共和国渔业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1989年

3月,远洋渔业被国务院列为我国国家产业政策中

的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7]。

20世纪90年代,我国远洋渔业蓬勃发展,积极

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磋商捕捞项目,与国际渔业组

织取得联系,沟通协作,逐渐与世界接轨。1996年

5月,我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严格履行公

约所要求义务,深入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合

作。我国不仅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

公约》等国际公约和协定的缔约国,还加入8个国际

渔业组织,即: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委员会(IC-

CAT)、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中西太平洋

渔业委员会(WCPFC)、美洲间热带金枪鱼委员会

(IATTC)、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南太平洋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SPRFMO)、南印度洋渔业协定

(SIOFA)和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

LR)。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还与12个国际渔业组织

建立多边合作关系,与12个国家签署政府间双边渔

业合作协定,与6个部门间渔业组织签订合作协议,

分别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毛里塔尼亚、巴布亚

新几内亚、缅甸、智利、马绍尔群岛、几内亚、几内亚

比绍、乌拉圭、也门、印度尼西亚、伊朗、斐济、瓦努

阿图、塞拉利昂等。

通过签署一系列多边和双边渔业协定,我国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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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渔业船队获准进入多国专属经济区开展渔业活

动。我国虽然尚未批准《挂旗协定》和《联合国鱼类

种群协定》,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始终

参与协定的谈判工作,并一直自觉尊重协定中的相

关规定。

从全球视角出发,国际社会对可持续渔业和海

洋生态环境保护高度关注,通过分析相关国际条约

和国际文件可以发现,全球海洋渔业治理正在向可

持续、规范性和保护的方向发展。我国海洋渔业快

速发展,海洋渔船监管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海洋

渔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下,我国正在从海洋渔业大

国,向海洋渔业强国迈进。

3 海洋渔业管理国际比较———类型分析

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情况不同,海洋渔业治理

能力、方式与方法存在差异,适合进行国际比较的

基础资料较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立于1961年,总部设在法国巴黎,是由

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经济组织,旨

在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府治理等

方面的挑战,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OECD数据

库(https://stats.oecd.org/)下设“渔业指标”(Fish-

eriesandAquacultureIndicators)大项,从不同角

度,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海洋渔业状况进行介

绍。本部分采用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其中49个国家

的海洋渔业管理情况进行分类比较,第四部分采取

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各国的海洋渔业管理情况进行

排序。

3.1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说明

海洋渔业管理指标体系包括海洋渔业捕捞情

况、对IUU政策的响应程度、船队组成的影响、与船

队规模有关的渔业服务支出强度、个人和人力资源

公司直接支持的强度、到岸价格的影响占个人和公

司直接支持的份额、占行业服务支持的份额、每个

员工生产价值的影响、评估的鱼类种群数量的影

响、TAC限制的影响等评价内容。

每个评价内容又包含以下多项指标内容:

(1)海洋渔业捕捞情况评价包含指标为:全球

海洋捕捞渔业产业该国所占份额、全球水产养殖产

量该国所占份额、海洋陆生鱼类占全国鱼类产值的

比例、水产养殖占全国鱼类产值的比例、全球海鲜

出口的该国份额、全球海鲜进口的该国份额等指标

内容。

(2)对IUU政策的响应程度评价包含指标为:

船舶登记、在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的授权、在专属经

济区外作业的授权、港口国措施、市场措施、国际

合作。

(3)船队组成的影响评价包含指标为:按个数

计小型船舶占船舶总数、按总吨位计小型船舶占船

舶总数。

(4)与船队规模有关的渔业服务的支出强度评

价包含指标为:总支出、渔业社区、管理控制和监

督、营销与推广、教育与培训、研发、进入外国水域、

基础设施、其他。

(5)个人和人力资源公司直接支持的强度评价

包含指标为:总支持、保险、收入、能力下降、燃料、

除燃料外的可变投入、固定投入、其他。

(6)到岸价格的影响评价包含指标为:个人直

接援助和公司海上到岸价值、支持海上到岸价值的

部门服务、渔业部门就海上到岸价值支付的款项。

(7)占个人和公司直接支持的份额评价包含指

标为:部分脱钩支付、能力下降、降低投入成本的政

策、对个人和公司的其他支持。

(8)占行业服务支持的份额评价包含指标为:

仅间接支持捕捞强度的服务、以渔民经营能力为目

标的服务、直接影响生产能力的服务、对该部门服

务的其他支持。

(9)每个员工生产价值的影响评价包含指标

为:海洋渔业和水产养殖。

(10)评估的鱼类种群数量的影响评价包含指

标为:总量,①在生物状况未确定的情况下;②在生

物状况有利的情况下;③在生物状况有利且有更高

目标的情况下;④在生物状况不利的情况下。

(11)TAC限制的影响评价包含指标为:①完全

在TAC限制下的物种数量、无TAC限制下的物种

数量、部分在 TAC限制下的物种数量;②完全在

TAC限制下的到岸价格、无TAC限制下的到岸价

格、部分在TAC限制下的到岸价格;③完全在T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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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下的捕获数量、无TAC限制下的捕获数量、部

分在TAC限制下的捕获数量;④其他库存管理工

具下的物种数量。

本研究所使用的全部数据来源于OECD统计数

据库,涉及澳大利亚、奥地利等49个国家的65项指

标。2018年是该数据库中最完整且最新的年份,因

此选取该年数据。由于无法查询到大部分国家

2018年“评估的鱼类种群数量的影响”评价内容下的

5项指标,因此该项评价内容使用2019年的数据

代替。

3.2 聚类分析实证结果

采用IBMSPSS20.0,对OECD数据库所包含49个

国家的海洋渔业治理监管情况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将

国家作为标注个案,指标数据作为聚类变量,并通过离

差平方和Ward法分析,得到如下聚类表(表1)。

表1 各国海洋渔业治理监管情况聚类

Table1 Clustertableofgovernanceandsupervisionofmarine

fisheriesinvariouscountries

阶段
组合聚类

聚类1 聚类2

系数

首次出现聚类

的阶段

聚类1 聚类2

下一个

阶段

1 23 47      20.408 0 0 2

2 23 42 7234.494 1 0 11

3 14 39 730268.504 0 0 6

4 17 34 2817975.554 0 0 17

5 2 30 7399555.432 0 0 7

6 7 14 21926072.918 0 3 9

7 2 46 46439512.217 5 0 8

8 2 24 115209655.439 7 0 11

9 7 44 202337920.454 6 0 13

10 10 45 376385274.805 0 0 14

11 2 23 596339014.462 8 2 15

12 16 32 1171862816.583 0 0 16

13 7 29 2272902166.117 9 0 14

14 7 10 3724535461.217 13 10 15

15 2 7 8678568779.431 11 14 16

16 2 16 30492697407.279 15 12 19

17 17 36 67653251075.696 4 0 18

18 15 17 127364802905.759 0 17 19

19 2 15 311824986498.876 16 18 20

20 2 31 648631608892.973 19 0 21

21 2 43 4275538327145.380 20 0 22

22 2 49 11649980700280.500 21 0 23

23 2 6 32190866341200.500 22 0 24

24 2 40 57965561958364.500 23 0 28

25 8 26 86313443385425.100 0 0 34

26 22 28 124888143467966.000 0 0 27

27 21 22 181345466151130.000 0 26 29

28 2 41 286663387823290.000 24 0 32

29 9 21 503054090330395.000 0 27 30

续表

阶段
组合聚类

聚类1 聚类2

系数

首次出现聚类

的阶段

聚类1 聚类2

下一个

阶段

30 3 9  935292702345164.000 0 29 31

31 3 33 3729614736824070.000 30 0 36

32 2 13 8653642843805550.000 28 0 37

33 18 35 14864480306945900.000 0 0 40

34 5 8 21172257510975100.000 0 25 38

35 11 25 31027189335436500.000 0 0 38

36 3 12 41569154012654700.000 31 0 37

37 2 3 60962832062740600.000 32 36 44

38 5 11 99377880890826800.000 34 35 41

39 20 37 151392962840479000.000 0 0 45

40 18 48 239510884983889000.000 33 0 43

41 1 5 369290085030898000.000 0 38 43

42 19 38 580315338375923000.000 0 0 47

43 1 18 879231944247920000.000 41 40 44

44 1 2 1463442867213340000.000 43 37 48

45 20 27 2093745029638270000.000 39 0 46

46 4 20 3556839562076540000.000 0 45 47

47 4 19 6857155198938800000.000 46 42 48

48 1 4 14845937259520400000.000 44 47 0

如表1所示,第1步表示第23个变量(卢森堡)

和第47个变量(俄罗斯)两者之间的距离系数最小

(20.408),首先归为一类,第2步将在这两个变量聚

为一类的基础上进行;第2步表示,在余下的变量

中,第23个变量(卢森堡)和第42个变量(印度)间

的距离系数最小(7234.494),第二次进行聚类,而

该次聚类结果将在第11步中使用。以此类推,这

49个变量经过48步聚类最终变成1个大类。

图1为各国海洋渔业治理监管情况聚类的冰柱

图,其结果与前面的分析一致。

图1 各国海洋渔业治理监管情况的冰柱图

Fig.1 Iciclechartofgovernanceandregulation

ofmarinefisheriesinvariouscountries

在表2中,按聚类数为5时,挪威和加拿大单独

为一类,日本和阿根廷被分为一类,韩国和美国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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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类,中国和其他国家被分为一类;按聚类数为

4时,加拿大仍为单独一类,日本和阿根廷仍被分为

一类,挪威并入美国那类,中国和其他国家仍被分为

一类;按聚类数为3时,加拿大、韩国和美国一类合

并,日本和阿根廷仍被分为一类,中国和其余国家被

分为一类;按聚类数为2时,日本和阿根廷被归类到

美国一类,中国和其余国家为第二类。该分类结果也

可以通过使用 Ward连接的树状图直观展现(图2)。

表2 各国海洋渔业治理监管情况分类结果

Table2 Classificationresultsofgovernanceandregulation

ofmarinefisheriesinvariouscountries

国家
按5个聚类 按4个聚类 按3个聚类

按2个

聚类

1 2 3 4 5 1 2 3 4 1 2 3 1 2
澳大利亚 √ √ √ √
奥地利 √ √ √ √
比利时 √ √ √ √
加拿大 √ √ √ √
智利 √ √ √ √

哥伦比亚 √ √ √ √
捷克 √ √ √ √
丹麦 √ √ √ √

爱沙尼亚 √ √ √ √
芬兰 √ √ √ √
法国 √ √ √ √
德国 √ √ √ √
希腊 √ √ √ √

匈牙利 √ √ √ √
冰岛 √ √ √ √

爱尔兰 √ √ √ √
以色列 √ √ √ √
意大利 √ √ √ √
日本 √ √ √ √
韩国 √ √ √ √

立陶宛 √ √ √ √
拉脱维亚 √ √ √ √
卢森堡 √ √ √ √
墨西哥 √ √ √ √
荷兰 √ √ √ √

新西兰 √ √ √ √
挪威 √ √ √ √
波兰 √ √ √ √

葡萄牙 √ √ √ √
斯洛伐克 √ √ √ √

斯洛文尼亚 √ √ √ √
西班牙 √ √ √ √
瑞典 √ √ √ √
瑞士 √ √ √ √

土耳其 √ √ √ √
英国 √ √ √ √
美国 √ √ √ √

阿根廷 √ √ √ √
巴西 √ √ √ √
中国 √ √ √ √

哥斯达黎加 √ √ √ √
印度 √ √ √ √

印度尼西亚 √ √ √ √
马来西亚 √ √ √ √

秘鲁 √ √ √ √
菲律宾 √ √ √ √
俄罗斯 √ √ √ √
泰国 √ √ √ √
越南 √ √ √ √

图2 世界海洋渔业治理监管情况的树状图

Fig.2 Treechartofgovernanceandsupervision

ofworldmarinefisheries

通过聚类分析,可以得到,中国与巴西、印度、马来

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情况比较接近,而和美国、

韩国等国的情况差别较大。

4 海洋渔业管理国际比较———排名

打击IUU捕捞活动已经成为国际渔业管理领域

的最重要议题之一。世界各渔业组织已普遍将港口

措施,作为打击IUU捕捞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本

部分以打击IUU捕捞措施为例,对各国海洋渔业管

理能力进行排名。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指标,通过

因子分析法对OECD数据库中国家的IUU政策的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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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程度进行分析与排名,选择“对IUU政策的响应程

度”评价内容下的12个指标进行分析,选取的国家,

与前文一致。

4.1 实证过程

采用IBMSPSS20.0进行因子分析,首先进行

KMO检验(Kaiser-Meyer-Olkin,KMO)和巴特利

特(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判断是否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检验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KMO和Bartlett检验

Table3 KMOandBartletttest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0.873

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713.185

自由度 66

显著性 0.000

KMO=0.873>0.5,且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

Sig.=0.000<0.005,通过检验,证明数据呈球形分

布,即证明各个变量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独立,适合

做因子分析。

从具体数据来看,各因素之间存在一定相关

性,但各因素对治理监管情况影响的程度不同,故

采用主成分分析来提取指标。公因子方差的计算

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公因子方差

Table4 Commonfactorvariance

指标内容 初始 提取

IUU政策指标A船舶登记 1.000 0.739

IUU政策指标B在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的授权 1.000 0.822

IUU政策指标C在专属经济区外作业的授权 1.000 0.824

IUU政策指标D港口国措施 1.000 0.846

IUU政策指标E市场措施 1.000 0.846

IUU政策指标F国际合作 1.000 0.833

IUU政策指标A船舶登记响应率 1.000 0.967

IUU政策指标B在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的授权响应率 1.000 0.950

IUU政策指标C在专属经济区外作业的授权响应率 1.000 0.967

IUU政策指标D港口国措施响应率 1.000 0.967

IUU政策指标E市场措施响应率 1.000 0.967

IUU政策指标F国际合作响应率 1.000 0.97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从表5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一主成分已经解释

总方差的近89.154%,其特征值为10.698,说明提

取该公共因子已经可以解释原变量的绝大部分信

息,故可以仅选择第一主成分进行分析。

表5 解释的总方差

Table5 Totalvarianceofinterpretation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总计

方差

百分比

累积

/%

1 10.698 89.154 89.154 10.698 89.154 89.154

2 0.371 3.089 92.243

3 0.327 2.724 94.968

4 0.213 1.774 96.742

5 0.165 1.376 98.118

6 0.115 0.959 99.076

7 0.087 0.728 99.804

8 0.014 0.114 99.919

9 0.007 0.058 99.976

10 0.002 0.013 99.989

11 0.001 0.011 99.999

12 6.898E-5 0.001 100.000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

如图3所示,第一主成分的折线坡度陡,而后面

其他几个趋于平缓,说明只需要提取一个主成分即

可,与表4的结论一致。

图3 主成分分析的碎石图

Fig.3 Graveldiagramof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

根据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对经过

主成分分析提取的第一个公因子的特征值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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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使用进行旋转,计算得到如表6所示的成分得分

系数矩阵。

表6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Table6 Componentscorecoefficientmatrix

指标内容
成分

1

IUU政策指标A船舶登记 0.080

IUU政策指标B在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的授权 0.085

IUU政策指标C在专属经济区外作业的授权 0.085

IUU政策指标D港口国措施 0.086

IUU政策指标E市场措施 0.086

IUU政策指标F国际合作 0.085

IUU政策指标A船舶登记响应率 0.092

IUU政策指标B在专属经济区内作业的授权响应率 0.091

IUU政策指标C在专属经济区外作业的授权响应率 0.092

IUU政策指标D港口国措施响应率 0.092

IUU政策指标E市场措施响应率 0.092

IUU政策指标F国际合作响应率 0.092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

组件得分。

据表6中的计算结果,得到构成总得分F 的表

达式:

F=0.080×x1+0.085×x2+0.085×x3

+0.086×x4+0.086×x5+0.085×x6

+0.092×x7+0.091×x8+0.092×x9

+0.092×x10+0.092×x11+0.092×x12

4.2 实证结果

表7为根据总得分表达式,算出各国在打击

IUU捕捞活动的治理监管情况得分和排名情况。

墨西哥、丹麦和日本分列前三名,中国在这49个

国家中仅排到第32名,处于中偏后。但是值得注

意的是,该数据来自OECD数据库,选取的国家主

要为发达国家,因此,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中的表

现应该好些。另外,表7中有些是内陆为主的国

家,有些是海洋国家,各国在打击IUU捕捞活动的

难易程度存在差异,本排名结果,需要较谨慎仔细

地解读。

表7 各国在IUU捕捞活动的治理监管情况排名

Table7 RankingofgovernanceandsupervisionofIUU

fishingactivitiesbycountries

名次 国家 排名

1 墨西哥 0.999153
2 丹麦 0.953439
3 日本 0.952974
4 爱沙尼亚 0.942883
5 拉脱维亚 0.934131
6 波兰 0.924407
7 荷兰 0.895193
8 德国 0.874129
9 加拿大 0.844423
10 挪威 0.844405
11 立陶宛 0.832305
12 英国 0.828907
13 意大利 0.82638
14 瑞典 0.811694
15 新西兰 0.807779
16 澳大利亚 0.800553
17 法国 0.795108
18 希腊 0.792295
19 斯洛文尼亚 0.766275
20 印度尼西亚 0.736563
21 泰国 0.731136
22 韩国 0.727627
23 比利时 0.620771
24 爱尔兰 0.617032
25 智利 0.562369
26 哥斯达黎加 0.532844
27 土耳其 0.522388
28 哥伦比亚 0.496412
29 阿根廷 0.456785
30 美国 0.379816
31 越南 -0.04076
32 中国 -0.27611
33 奥地利 -1.16035
34 捷克 -1.33331
35 芬兰 -1.33331
36 匈牙利 -1.33331
37 冰岛 -1.33331
38 以色列 -1.33331
39 卢森堡 -1.33331
40 葡萄牙 -1.33331
41 斯洛伐克 -1.33331
42 西班牙 -1.33331
43 瑞士 -1.33331
44 巴西 -1.33331
45 印度 -1.33331
46 马来西亚 -1.33331
47 秘鲁 -1.33331
48 菲律宾 -1.33331
49 俄罗斯 -1.3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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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国内外对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日

益重视,规范渔业捕捞已经成为管理和养护渔业资

源的重要工作。全球性与区域性渔业组织纷纷建

立,相关公约、协定得以制定与签署,海洋捕捞作业

管理得到加强。

本研究创新性地利用OECD相关数据,进行国

际比较。借助聚类分析方法,对各国的海洋渔业治

理能力进行分类,发现中国与巴西、印度、马来西

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情况比较接近,而和美国、韩

国等国的情况差别较大。按聚类数为5时,挪威为

单独一类,加拿大也为单独一类,日本和阿根廷一

起被分为一类,韩国和美国被分为一类,而中国和

其他国家被分为一类。

借助因子分析法,以“对IUU政策的响应程度”

评价内容下的12个指标作为各国在打击IUU捕捞

活动方面治理监管情况的度量,对各国进行排名,

得出墨西哥、丹麦和日本分列前三名,中国目前的

治理监管能力相对靠后。

中国已加入多个区域渔业公约或渔业组织,作

为渔业大国,中国履约情况备受国际社会关注。为

更好地履行相关国际义务,维护远洋渔业整体利

益,维护负责任大国形象,2018年12月24日,农业

农村部办公厅、外交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商请将我

加入的相关区域渔业管理组织公布的非法、不报告

和不受管制渔船纳入我各口岸布控范围的函》,将

我国已加入的相关区域渔业组织公布的IUU渔船

名单通报国内各口岸,将其列入布控范围,防止名

单中的IUU渔船进入我国港口,拒绝此类渔船在我

国港口进行加油、补给、维修和上坞等,拒绝其所载

鱼品在我国港口卸货、转运、包装、加工等[28]。为了

更好地发展我国海洋渔业,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提升。

5.1 建立健全制度设计,促进海洋渔业管理与养护

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我国在海洋渔业方面的立法时间相对较

晚,但我国一直积极参与各国(或地区)及国际渔业

组织之间的合作交流,磋商各类捕捞项目,履行船

旗国的义务。伴随海洋渔业的蓬勃发展,渔业规模

不断壮大,海洋渔业资源的衰减压力愈发加强。为

了更科学地养护渔业资源,我国应该积极与世界各

国(或地区)以及国际渔业组织磋商,严格遵守禁渔

和休渔的相关养护管理规定。

与此同时,应该控制近海渔业和远洋渔业的规

模,合理规划和利用渔业资源,保护好海洋生态环

境。2020年7月1日起,中国首次在西南大西洋公

海相关海域试行为期3个月的自主休渔,这是我国

针对尚无国际组织管理的部分公海区域渔业活动

采取的创新举措,对促进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科学养

护和长期可持续利用,践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

念、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具有重要的里程碑

意义[29]。

5.2 开展合作交流,提升海洋渔业的治理和监管

能力

在“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我国已加入众多国际

渔业组织,并缔约部分合约与协定,取得显著成效。

从加入协定之前的“个案着手,单打独斗”,发展到今

天的与各国合作执法,打击IUU捕捞作业活动。

在“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倡导下,我国不但积

极参与国际与区域渔业的治理,还积极主动地帮助其

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已加入多个区域渔业管理组织,

并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地履行成员义务,同时对于没有

区域渔业管理组织管理的公海渔业相关活动,履行船

旗国应尽的勤勉义务,积极促进国际渔业可持续发

展。对于尚未批准的合约或协定,如《挂旗协定》《联

合国鱼类种群协定》,我国始终参与协定的谈判工作,

并一直自觉尊重协定中的相关规定。

为规范远洋渔业公海转载活动,我国自2021年

1月1日起,全面开展远洋渔业公海转载管理制度。

2021年4月10日,山东威海荣成石岛新港举行中

国远洋渔业公海转载观察员派遣启动活动。这是

我国第一次派遣远洋渔业公海转载观察员,体现我

国积极参与国际海洋治理、严厉打击IUU捕捞活动

的坚定决心以及大国担当[30]。

5.3 推进科技建设,加强海洋渔业的科研和履约

能力

1975年以来,我国海洋渔业捕捞装备和技术正

不断发展。2008年,科技部实施“远洋渔业捕捞装



50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3年 

备”重点项目,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打破美国和日本

等先进国家在远洋渔业捕捞装备领域中的垄断地

位。渔船船型优化与标准化示范应用稳步推进,资

源监测与捕捞渔情预报日趋成熟,物联网系统初具

规模,成功研发深水拖网等新型渔具。我国南极磷

虾捕捞效率在同类作业方式中居国际领先水平,创

建的高海况南极磷虾资源调查评估方法,已成为南

极磷虾资源评估标准规范[31]。在“海洋强国”战略

引领下,海洋技术人员队伍不断地壮大。

我国已经成立旨在提升我国履行全球性、区域

性或双边渔业条约义务能力的远洋渔业国际履约

研究中心,为维护我国国际渔业权益提供智力支

撑。在坚持实施合法捕捞作业的同时,运用远洋渔

船或是科技调查船对海洋渔业进行样本和数据的

采集,为海洋渔业的科学研究提供科学依据。与此

同时,加深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以及渔业组织的合

作,开展相关科学调查,为海洋渔业长期可持续发

展做出贡献[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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